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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考察和分析镇江地区居民对生前预嘱的认知情况，为生前预嘱这个重要的人生课题提供
人口学资料。方法　２０１７年１月至３月在镇江地区对 ＞１８岁的常住人口进行纸质问卷调查，合计调查１０５０
例。共发放自行设计的纸质问卷１０５０份，剔除拒绝调查及调查内容不完整者，回收１０００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
率９５．２４％（１０００／１０５０）。调查表的内容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自评、家庭人员月均生活费、婚姻状
况、是否有子女、医疗付费方式、职业和是否目睹过患者临终前状况。对生前预嘱的认知程度分为完全不了解、

基本不了解、有些了解、基本了解、完全了解５个类别。结果　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自评、家庭人员月均
生活费、婚姻状况、医疗付费方式、职业和目睹过患者临终前状况等均可影响居民对生前预嘱的认知情况（Ｐ＜
０．０５），是否有子女对生前预嘱的认知情况影响不显著（Ｐ＞０．０５），５９４例对生前预嘱的认知为“完全不了解”至
“基本不了解”，２３５例为“基本了解”和“非常了解”。对生前预嘱认知不同的人群了解生前预嘱的途径相似（Ｐ＞
０．０５），大多数从网络或电视媒体途径获得，但对于自己接受“我的五个愿望”的生前预嘱不同及推荐周围人使用
生前预嘱的意愿不同，随着了解程度的加深，自己的接受度及愿意推荐其他人使用的意愿度增高（Ｐ＜００５）。结
论　居民对生前预嘱的认知程度较低，大部分人处于完全不了解或基本不了解状态。生前预嘱的认知程度受到多
种因素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较低、家庭人员月均生活费较低和职业不同对生前预嘱认知程度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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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前预嘱指患者本人对自己将来可能涉及到的
医疗问题事先做出选择，以便在自己不能做决定时，

使当时的医疗决策符合自己的意愿，其内容主要包

括指定医疗决策代理人，预定在疾病终末期或特殊

·７４６·中国临床保健杂志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第２０卷第６期　ＣｈｉｎＪＣｌｉｎＨｅａｌｔｈｃ，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７，Ｖｏｌ．２０，ＮＯ．６



情况下是否进行生命支持治疗［１２］。有人认为生前

预嘱是恰当的，因为过度治疗通过拖延终末期疾病

患者的死亡，增加了患者自身及家属的痛苦与负担，

还占用有限的医疗资源。合法地依据生前预嘱实施

在疾病终末期或特殊情况下不在进行生命支持治疗

在减轻患者本人和家属的痛苦基础上，还可维护患

者自己意愿，间接促进医疗资源的公平合理分

配［３４］。反对者则认为制定生前预嘱是家属对将逝

者最大的不负责任。即使依据生前预嘱给予在疾病

终末期或特殊情况下不在进行生命支持治疗，对患

者受到疾病的痛苦在某种程度有缓解，但对生前预

嘱本身的责任意义和道德含义，如何执行等的认知

与态度的广义，对判断终末期标准实施在疾病终末

期或特殊情况下不在进行生命支持治疗等操作问题

的狭义均不甚理解［５６］。尽管争议不断，但了解居民

对生前预嘱非常有必要。本研究调查了镇江地区居

民对生前预嘱的认知，为生前预嘱这个重要的人生

课题提供人口学样本。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对象为镇江地区的居民，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镇江市由三个

区，三个县级市组成，每个区、县级市计算机随机抽

取２个街道（乡镇），每个街道（乡镇）计算机随机抽
取１个居委会（行政村），每个居委会（行政村）随机
抽取约１６０户。２０１７年１月至３月对 ＞１８岁的常
住人口进行纸质问卷调查，合计调查１０５０例，共发
放问卷１０５０份，剔除拒绝调查及调查内容不完整
者，回收 １０００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 ９５．２４％
（１０００／１０５０）。本次调查中，样本人群的性别、年
龄、学历和职业人群分布基本均衡，见表１。
１．２　研究方法　根据有关报道制定调查表作为关于
生前预嘱的调查工具，并根据实际进行了条目调整。

调查表的内容具体包括以下内容：受试人的性别、年

龄、受教育程度、健康自评、家庭人员月均生活费、婚

姻状况、是否有子女、医疗付费方式、职业和目睹过患

者临终前状况。对生前预嘱的认知依据李克特五分

量表法，将居民对的认知程度分为完全不了解、基本

不了解、有些了解、基本了解、完全了解５个类别。
１．３　统计学处理　将所有数据输入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
包并建立数据库，采用双人录入确保输入无误。统

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χ２检验。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镇江地区居民对生前预嘱的认知情况　经调
查，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自评、家庭人员月

均生活费、婚姻状况、医疗付费方式、职业和目睹过

患者临终前状况等均可影响居民对生前预嘱的认知

情况（Ｐ＜０．０５），是否有子女对生前预嘱的认知情
况影响不显著（Ｐ＞０．０５），５９４例对生前预嘱的认知
为“完全不了解”至“基本不了解”范围，２３５例为
“基本了解”和“非常了解”。见表１。
２．２　有些了解至十分了解的人群对生前预嘱的接
受度　对生前预嘱认知不同人群了解生前预嘱的途
径相似（Ｐ＞０．０５），大多数从网络或电视媒体途径
获得。随着对“我的五个愿望”：我要或不要什么医

疗服务，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疗，我希望

别人怎么对待我，我想让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什么，

我希望谁帮助我［７］。随着了解程度的加深，自己的

接受度及愿意推荐其他人使用的意愿度增高（Ｐ＜
０．０５）。见表２。
３　讨论

目前，生前预嘱合法化的国家主要为欧美国家如

美国和英国及亚洲发达国家如韩国。但在我国，除了

台湾地区，生前预嘱在法律领域仍处于空白状态［８］。

本次调查采用纸质问卷，收集了１０００名镇江地
区居民对生前预嘱的认知情况。总体上，超过５０％
的受调查人员“完全不了解”或“基本不了解”生前

预嘱，甚至部分居民将生前预嘱相关的“尊严死”和

“安乐死”混为一谈，可见部分居民对生前预嘱并不

太了解。这个不了解比例在低龄、受教育程度≤初
中、家庭人员月均生活费 ＜２０００元和职业为公司员
工及工人群体较高，其中受教育程度小学及小学以

下比例达到８２．０５％；随着教育程度增高、家庭人员
月均生活费增高，对生前预嘱的认知会逐渐提高。

这与国外研究［６］所显示的一致，另外，患者和家属

对生前预嘱的认知程度受外界经济、风俗等相关因

素的制约，镇江位于中国东部沿海，是江苏长江经济

带重要组成部分，平均经济水平较高。宏观经济一

定程度决定本地的教育和收入，因此，在全国范围

内，镇江地区居民对生前预嘱的认知情况应该较经

济不发达地区领先。

对生前预嘱有一定了解的人群调查对生前预嘱

的接受度结果显示，随着对生前预嘱的认知度提高，

自己接受生前预嘱及推荐周围人使用生前预嘱的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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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镇江地区居民对生前预嘱的认知情况［例（％）］

项目 例数
生前预嘱的认知情况

完全不了解 基本不了解 有些了解 基本了解 非常了解
χ２值 Ｐ值

性别 １０．６０２ ０．０４６
　男 ５１２ １２０（２３．４４） １９２（３７．５０） ７９（１５．４３） ６８（１３．２８） ５３（１０．３５）
　女 ４８８ １３６（２７．８７） １４６（２９．９２） ９２（１８．８５） ７６（１５．５７） ３８（７．７９）
年龄（岁） ８３．６６４ ＜０．００１
　１８～２０ １６４ ４５（２７．４４） ６６（４０．２４） ３５（２１．３４） １５（９．１５） ３（１．８３）
　２１～４４ ２９１ ７５（２５．７７） ８１（２７．８４） ６７（２３．０２） ４９（１６．８４） １９（６．５３）
　４５～５９ ２８５ ６４（２２．４６） １０５（３６．８４） ２９（１０．１８） ５４（１８．９５） ２１（７．３７）
　６０～７４ １６９ ４６（２７．２２） ５９（３４．９１） ３４（２０．１２） ２０（１１．８３） ２７（１５．９８）
　≥７５ ９１ ２６（２８．５７） ２７（２９．６７） ６（６．５９） ６（６．５９） ２１（２３．０８）
教育程度 １５３．７６４ ＜０．００１
　小学及以下 ７８ ２８（３５．９０） ３６（４６．１５） ８（１０．２６） ６（７．６９） ０（０．００）
　初中 １３５ ５６（４１．４８） ６２（４５．９３） ９（６．６７） ６（４．４４） ２（１．４８）
　高中 ５８０ １４９（２５．６９） １４５（２５．００） １３９（２３．９７） ９６（１６．５５） ５１（８．７９）
　高中以上 ２０７ ２３（１１．１１） ９５（４５．８９） １５（７．２５） ３６（１７．３９） ３８（１８．３６）
健康自评 ９０．２２３ ＜０．００１
　一般 ２６８ ５２（１９．４０） １０６（３９．５５） ３９（１４．５５） ４５（１６．７９） ２６（９．７０）
　较好 ５６９ １６８（２９．５３） １３５（２３．７３） １２０（２１．０９） ９２（１６．１７） ５４（９．４９）
　很好 １６３ ３６（２２．０９） ９７（５９．５１） １２（７．３６） ７（４．２９） １１（６．７５）
家庭人员月均生

　活费（元）
１０９．２１０ ＜０．００１

　＜２０００ ２１６ １０６（４９．０７） ５８（２６．８５） ３６（１６．６７） ９（４．１７） ７（３．２４）
　２０００～５０００ ４３９ ８２（１８．６８） １３６（３０．９８） ７９（１８．００） ８６（１９．５９） ５６（１２．７６）
　＞５０００ ３４５ ６８（１９．７１） １４４（４１．７４） ５６（１６．２３） ４９（１４．２０） ２８（８．１２）
婚姻状况 １２４．２５３ ＜０．００１
　已婚 ６４９ １２９（１９．８８） ２５４（３９．１４） １０９（１６．８０） ８６（１３．２５） ７１（１０．９４）
　未婚 ２４６ １１０（４４．７２） ５３（２１．５４） ４６（１８．７０） １９（７．７２） １８（７．３２）
　离异 ７９ １５（１８．９９） ２４（３０．３８） １０（１２．６６） ２８（３５．４４） ２（２．５３）
　丧偶 ２６ ２（７．６９） ７（２６．９２） ６（２３．０８） １１（４２．３１） ０（０．００）
是否有子女 ３．８９０ ０．２９６
　有 ７８９ １９８（２５．１０） ２６４（３３．４６） １４３（１８．１２） １１６（１４．７０） ６８（８．６２）
　无 ２１１ ５８（２７．４９） ７４（３５．０７） ２８（１３．２７） ２８（１３．２７） ２３（１０．９０）
医疗付费方式 １８３．５９０ ＜０．００１
　工费 ２４６ ７５（３０．４９） ９８（３９．８４） ２４（９．７６） １８（７．３２） ３１（１２．６０）
　医保 ３９８ ７５（１８．８４） １２６（３１．６６） ９９（２４．８７） ７２（１８．０９） ２６（６．５３）
　商业保险 ２８９ ９６（３３．２２） １０３（３５．６４） ４６（１５．９２） １５（５．１９） ２９（１０．０３）
　自费 ６７ １０（１４．９３） １１（１６．４２） ２（２．９９） ３９（５８．２１） ５（７．４６）
职业 ４２２．６９４ ＜０．００１
　公司员工 ３０６ ９５（３１．０５） １３０（４２．４８） ５９（１９．２８） １８（５．８８） ４（１．３１）
　工人 ２１７ ５９（２７．１９） １０２（４７．００） ３２（１４．７５） ２４（１１．０６） ０（０．００）
　学生 １４６ ４３（２９．４５） ４８（３２．８８） ７（４．７９） ４８（３２．８８） ０（０．００）
　医务人员 １１３ ８（７．０８） １２（１０．６２） ２６（２３．０１） １５（１３．２７） ５２（４６．０２）
　老师 ６８ １０（１４．７１） １５（２２．０６） １８（２６．４７） １５（２２．０６） １０（１４．７１）
　政府工作人员 ６１ ７（１１．４８） １６（２６．２３） １２（１９．６７） １２（１９．６７） １４（２２．９５）
　退休 ４９ １０（２０．４１） １０（２０．４１） １０（２０．４１） １２（２４．４９） ７（１４．２９）
　其他 ４０ ２４（６０．００） ５（１２．５０） ７（１７．５０） ０（０．００） ４（１０．００）
是否目睹过

　他人临终状况
２５７．２４１ ＜０．００１

　是 ３０５ ３５（１１．４８） ４５（１４．７５） ６３（２０．６６） ８９（２９．１８） ７３（２３．９３）
　否 ６９５ ２２１（３１．８０） ２９３（４２．１６） １０８（１５．５４） ５５（７．９１） １８（２．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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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有些了解”至“十分了解”的人群对生前预嘱的接受度（例）

认识程度 例数
了解生前预嘱途径

网络 电视媒体 其他

有一份叫“我的五个愿望”［７］的生前预嘱，可

以帮助自己安排自己的临终，并决定在生命末

期是否使用生命支持系统，您愿意填写？

愿意 看情况 不愿意

是否推荐周围人使

用生前预嘱

愿意 看情况 不愿意

有些了解 １７１ ９８ ６８ ５ ７５ ５４ ４２ ６４ ６９ ３８
基本了解 １４４ ５７ ４５ ２ ９５ ２１ ２８ ８１ １５ ４８
十分了解 ９１ ４６ ３８ ７ ７８ １０ ３ ７０ ９ １２
χ２值 ５．５９９ ４９．４３７ ６７．０３３
Ｐ值 ０．２３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意程度明显提高。自己接受生前预嘱的愿意程度，

从“有些了解”人群的４３．８９％（７５／１７１）升高至“十
分了解”人群的８５．７１％（７８／９１），推荐周围使用的
愿意程度，从“有些了解”人群的３７．４３％（６４／１７１）
升高至“十分了解”的７６．９２％（７０／９１）。但同时也
要看到，这三个人群也显示了两方面的规律：（１）自
己接受生前预嘱的愿意程度明显高于推荐周围人的

愿意程度，这类人群保守地选择“看情况”和“不愿

意”；（２）即使对生前预嘱“十分了解”的人群对自己
接受“生前预嘱”的意愿也没有达到 １００％，仅为
８５．７１％（７８／９１）。这个数据可能与家族或传统观念
约束有关，也有部分不支持生前预嘱的居民认为尽管

生前预嘱的申请程序、实施过程和监督体制趋向规范

和制度化，但生前预嘱带来的在疾病终末期或特殊情

况下不在进行生命支持治疗可能会被不负责任的家

属利用。这也能解释国外出现的许多关于患者对医

生建议生前预嘱不理解而发生的纠纷，患者不仅不接

受医生的建议，甚至还会对医生怒目相叱［９１１］。

研究中纳入了少量医院的医务人员，与其他职

业人员相比，他们具备专业的医学知识，每天可能面

对不少恶性或非恶性疾病但生存期有限的患者，对

终末期患者的生理状况及心理需求有客观和直接的

理解。几乎所有这类医务人员赞同生前预嘱，尤从

业时间越长的医务人员越积极赞同。与之相似的，

有亲眼目睹过患者临终状况的，对死亡的理解有更具

体的认知，这类人群对生前预嘱的认知度较高，他们

大多数不愿生命质量处于难以接受的低水平状态，认

为过度治疗只会为自己或亲人带来更多痛苦。

在有需要的人群中给予生前预嘱的介绍，让更

多人了解并认识生前预嘱，从而做出相应的选择，是

生前预嘱的意义所在。在临床工作中，强调全人关

怀，缓解患者身心的痛苦，改善终患者末期及家属的

生命质量，还要推进建立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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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预嘱之我的五个愿望

第一个愿望：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

我知道我的生命宝贵，所以希望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尊严。

当我不能为自己的医疗问题做决定时，我希望以下这些愿望得到尊重和

实行。（请勾选，可复选）

１．我不要疼痛。希望医生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有关指引给我足够的药物

解除或减轻我的疼痛。即使这会影响我的神智让我处在朦胧或睡眠状态。

２．我不要任何形式的痛苦，如呕吐、痉挛、抽搐、谵妄、恐惧或者有幻觉等

等，希望医生和护士尽力帮助我保持舒适。

３．我不要任何增加痛苦的治疗和检查（如放疗、化疗、手术探查等），即使

医生和护士认为这可能对明确诊断和改善症状有好处。

４．我希望在被治疗和护理时个人隐私得到充分保护。

５．我希望所有时间里身体保持洁净无气味。

６．我希望定期给我剪指甲、理发、剃须和刷牙。

７．我希望我的床保持干爽洁净，如果它被污染了请尽可能快速更换。

８．我希望给我的食物和饮水总是干净和温暖的。

９．我希望在有人需要和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捐赠我的有用器官和组织。

（如以上内容不能表达您愿望的全部，可用文字补充或进一步说明。）

第二个愿望：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疗

我知道生命支持治疗有时是维持我存活的唯一手段。但当我的存活毫无

质量，生命支持治疗只能延长我的死亡过程时，我要谨慎考虑我是否使用它。

注意！当我要求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疗时它只包括（请勾选，可复选）

１．放弃心肺复苏术。

２．放弃使用呼吸机。

３．放弃使用喂食管。

４．放弃输血。

５．放弃使用昂贵的抗生素。

以下是在三种具体情况下我对要或不要生命支持治疗的选择。

一、生命末期

如果我的医生和另一位医疗专家都判定我已经进入生命末期（生命末期是

指因病或因伤造成的，按合理的医学判断不管使用何种医疗措施，死亡来临时间

不会超过六个月的情况），而生命支持治疗的作用只是推迟我死亡的时间。（请

勾选，不可复选）

１．我要生命支持治疗。

２．我不要生命支持治疗，如果它已经开始，我要求停止它。

３．如果医生相信生命支持治疗能缓解我的痛苦，我要它。但要求我的医

生在认为对我已经没有缓解痛苦作用的时候停用它。

二、不可逆转的昏迷状态。

如果我的医生和另一位医疗专家都判定我已经昏迷且按合理的医学判断

没有改善或恢复的可能，而生命支持治疗的作用只是推迟我死亡的时间。

（请勾选，不可复选）

１．我要生命支持治疗。

２．我不要生命支持治疗，如果它已经开始，我要求停止它。

３．如果医生相信生命支持治疗能缓解我的痛苦，我要它。但要求我的医

生在认为对我已经没有缓解痛苦的时候停用它。

三、持续植物状态

如果我的医生和另一位医疗专家都判定我由于永久严重的脑损害而处于

持续植物状态，且按合理的医学判断没有改善或恢复的可能，而生命支持治疗的

作用只是推迟我的死亡时间（请勾选，不可复选）

１．我要生命支持治疗

２．我不要生命支持治疗，如果它已经开始，我要求停止它。

３．如果医生相信生命支持治疗能缓解我的痛苦，我要它。但要求我的医

生在认为对我已经没有缓解痛苦的时候停用它。

（如以上内容不能表达您愿望的全部，可用文字补充或进一步说明。）

第三个愿望：我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

我理解我的家人、医生、朋友和其他相关人士可能由于某些原因不能完全

实现我写在这里的愿望，但我希望他们至少知道这些有关精神和情感的愿望

对我来说也很重要。（请勾选，可复选）

１．我希望当我在疾病或年老的情况下对我周围的人表示恶意、伤害或做

出任何不雅行为的时候被他们原谅。

２．我希望尽可能有人陪伴，尽管我可能看不见听不见也不能感受到任何

接触。

３．我希望有我喜欢的图画或照片挂在病房接近我床的地方。

４．我希望尽可能多地接受志愿者服务。

５．我希望任何时候不被志愿者打扰。

６．我希望尽可能在家里去世。

７．我希望临终时有我喜欢的音乐陪伴。

８．我希望临终时有人和我在一起。

９．我希望临终时有我指定的宗教仪式。

１０．我希望在任何时候不要为我举行任何宗教仪式。

（如以上内容不能表达您愿望的全部，可用文字补充或进一步说明。）

第四个愿望：我想让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什么

请家人和朋友平静对待我的死亡，这是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生命过程和

自然规律。你们这样做可使我的最后日子变得有意义。（请勾选，可复选）

１．我希望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我对他们的关切至死不渝。

２．我希望我的家人和朋友在我死后能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３．我希望丧事从简。

４．我希望不开追悼会。

５．我希望我的追悼会只通知家人和好友（可在下面写出他们的名字）。

（如以上内容不能表达您愿望的全部，可用文字补充或进一步说明。）

第五个愿望：我希望谁帮助我

我理解我在这份文件中表达的愿望暂时没有现行法律保护它们的必然实

现，但我还是希望更多人在理解和尊重的前提下帮我实现它们。我以我生命

的名义感谢所有帮助我的人。

我还要在下面选出至少一个在我不能为自己做决定的时候帮助我的人。

之所以这样做，是我要在他／她或他们的见证下签署这份《我的五个愿望》，以

证明我的郑重和真诚。

（建议选择至少一位非常了解和关心您，能做出比较困难决定的成年亲

属做能帮助您的人。关系良好的配偶或直系亲属通常是合适人选。因为他们

最合适站在您的立场上表达意见并能获得医务人员的认可和配合。如果能同

时选出两个这样的人更好。

他们应该离您不太远，这样当您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能在场。

无论您选择谁做能帮助您的人，请确认您和他们充分谈论了您的愿望，而

他或她尊重并同意履行它们。）

我在由我选定的能帮助我的人的见证下签署这份文件。

我申明，在这份表格中表达的愿望在以下两种情况同时发生时才能被由我

选定的能帮助我的人引用。

１．我的主治医生判断我无法再做医疗决定。

２．另一位医学专家也认为这是事实。

如果本文件中某些愿望确实无法实现，我希望其他愿望仍然能被不受影

响地执行。

（来源：选择与尊严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ｚｙｚｙ．ｃｏｍ／ｔｅｍｐ／我的五个愿望２０１７．

ｐｄｆ；２０１７１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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